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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社会 A11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本报讯 昨日下午，电缆厂家属院内的单身
职工楼突起大火，火源来自一位60多岁的单身老
人屋内。消防队员破门而入，从大火中抱出一个液
化气罐。事后，邻居们都不知道老人的情况。

昨日14时，伊河路与伏牛路交叉口西南角
的电缆厂家属院内，单身职工宿舍楼二楼浓烟
滚滚，还不时传出玻璃瓶的爆炸声。消防队员
冲入大火中，从发生火灾的房间内抱出一个被
烧得滚烫的液化气罐。

在了解发生火灾的房子主人的信息时，邻
居们只知道老人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没有人
知道他叫什么。消防队员称，起火原因有两种
可能，一种是老人吃过饭后，灶台上火未关就
出了门；另一种可能，是老人家里的电线老化，
短路引起大火。

民警提醒住户，要相互有个照应，邻里之间
应留个联系方式。同时民警提醒门卫，要更多地
关心这些独居的老人，把老人的联系方式和他们
子女的联系方式整理好，一旦遇到急事，好通知他
们本人或者他们的亲人。 线索提供 王风生

□晚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珂

本报讯 昨日，市政府和消防支队联合召
开“郑州市基层火灾防控工作现场会”，通报了
全市火灾及基层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据了解，今年 1~7月，我市共发生火灾 726
起，共有 2人受伤，无人员死亡，直接财产损失
416.6115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较，火灾起数
下降了 19.3%，死亡人数下降 200%，直接财产

损失下降11.3%，但受伤人数却上升200%。具
体分析这 726起火灾，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
乡镇、城郊接合部、九小场所和沿街门店等部
位，说明基层火灾防控机制还不健全。

据悉，今年以来全市派出所社区民警共下
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4398份、“复查意见
书”4352份，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18429处，依法
处罚 1253 个消防违法单位和个人，拘留 252
人，罚款91.465万元。

“这笔10万元补偿款总算有了着落了……”昨天，惠济区花园口镇
弓庄村王梅菊接到法院关于她丈夫死亡补偿款的再审判决书时，她不
禁潸然泪下。丈夫在施工工地遇害后，历时9年，三上法庭为亡夫维权，
这10万元死亡补偿款要来的艰辛可想而知。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章冠博

独居老人家失火 邻居不知他是谁

1999年，邙山一建筑公司中标一个住宅
楼项目，由邵某任项目部经理。施工期间，邵
某聘用王梅菊的丈夫王国民协助看管工
地。 2000年 5月 24日 2时许，王国民在工地
值班时，发现有人盗窃工地材料，他追堵盗窃

者时被刺伤身亡。
第二天，邵书杰到王梅菊家，在亲戚和朋

友的见证下，代表公司与王梅菊签订了协议
书，约定向王梅菊及两个子女支付 10万元补
偿费，每月支付2万元，分5个月付清。

然而，协议签订后，因邵某管理不善，被
撤销项目经理身份，之后下落不明。其间，
王梅菊多次向该公司讨要，对方均以没钱
推托。

2001年 11月，王梅菊及子女将邵某和该
公司起诉至惠济区(原邙山区)法院，要求两被
告共同承担责任。

2003年 7月 28日，当时的邙山区法院判
决认为，邵某与王梅菊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协

议，但邵书杰以自己名义与王梅菊签订补偿
协议属个人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由邵
某个人承担，公司没有参加也没有委托邵某
签订该协议，所以对产生的后果不应承担责
任。判决邵某支付王梅菊及子女10万元赔偿
款，公司不负担支付款项的义务。

该判决让王梅菊无所适从。邵某杳无音
信，家里亦无可供执行财产，判决犹如一纸空
文。她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眼看补偿款没有着落，子女上学及家
庭的经济压力一度使这位农村妇女失去
了生活的信心。她于 2005 年年初向郑州
市检察院提出申诉。

惠济区检察院承办此案发现，1997年 12
月，邵某作为该公司直属工程处代表人与
公司订立了一份协议，该协议能证明公司
赋予邵某工程施工管理的职权。王国民
被害后，邵某代表公司与王梅菊签订抚养
费补偿协议本身就是履行职责的行为，不
需要企业法人的特别授权，更不需要公司

对该行为的追认。
更有证据证明，邵某是以公司名义签

订协议。该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对其工作
人员的职务行为应承担偿还责任。邵某作
为公司内设机构的代表人，不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经提请，河南省检察院于 2006年 4月向
郑州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最后法院改判
该公司支付王梅菊及儿女 10万元。昨天，
王梅菊拿到了再审判决书。

线索提供 卫东 申荣 长海

丈夫看管工地被刺身亡

检察院抗诉，法院再审改判


